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２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报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公司十楼会议室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应到会董事十一人，实到九人，独立董事高晋康先生和董事马青云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

次会议，分别委托独立董事盛毅先生和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曹川先生代为出席并对全部议案投赞

成票。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孙云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四川南江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南江非金属矿及铜铁矿项目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３３

号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四川南江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合作开发南江非金属矿及铜铁矿项目的对外投资公告》。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路桥集团参股巴广渝高速公路项目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３４

号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路桥集团投资参股巴广渝高速公路

ＢＯＴ

项目的对外投资公告》。

因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孙云先生和杨川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赵泽松、周本宽、盛毅和高晋康先生已在会前就上述事项出具了书面意见，表示同意。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路桥集团参股叙古高速公路项目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３５

号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路桥集团投资参股叙古高速公路

ＢＯＴ

项目的对外投资公告》。

因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孙云先生和杨川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赵泽松、周本宽、盛毅和高晋康先生已在会前就上述事项出具了书面意见，表示同意。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铁投集团避免同业竞争细化说明的议案》

为维护公司利益，避免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铁投集团先后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和《关

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说明》，并在《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说明》第二项内容中明确：“为保护四川路桥

的商业利益，只有经四川路桥董事会非关联董事表决同意，并经四川路桥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审核无异议后，

在取得四川路桥明确放弃的函告后，我集团及所属其他公司方参与公路和桥梁的

ＢＴ

或

ＢＯＴ

投资项目的投

标。即使在四川路桥明确放弃的情况下，我集团及所属其他公司投标公路和桥梁的

ＢＴ

或

ＢＯＴ

投资项目，也

以不损害四川路桥利益为前提。”

现为增强公司的主营业务，保障公司的施工利润稳定增长，铁投集团在上述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及补充

说明的基础上，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细化说明》，内容如下：

１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说明》第二项所述“四川路桥明确放弃”，是指四川路桥及其控股子公司放

弃全资或占控股地位的联合体实施的

ＢＴ

或

ＢＯＴ

投资项目。

２

、铁投集团与四川路桥避免同业竞争的其他事宜，仍按铁投集团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和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说明》执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说明》具

体详见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

—

０２７

号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履行承诺有关情况的公告》）。

因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孙云先生和杨川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赵泽松、周本宽、盛毅和高晋康先生已在会前就上述事项出具了书面意见，表示同意。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宜叙高速公路投资项目控股权的议案》

由于该项目投资额较大，仅凭公司目前的资金能力无法满足独立或以控股方式投资的要求，会议审议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放弃项目控股权，并同意全资子公司路桥集团与公司控股股东铁投集团组成联合体

投标宜宾至叙永高速公路

ＢＯＴ

项目。

因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孙云先生和杨川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赵泽松、周本宽、盛毅和高晋康先生已在会前就上述事项出具了书面意见，表示同意。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路桥集团与铁投集团联合投资宜叙高速公路项目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３６

号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路桥集团与铁投集团联合投资宜叙

高速公路项目的对外投资公告》。

因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孙云先生和杨川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赵泽松、周本宽、盛毅和高晋康先生已在会前就上述事项出具了书面意见，表示同意。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以施工类资产对路桥集团进行增资的议案》

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以公司的施工类资产（包括分公司及直管项目资产，以

及施工类子公司股权等）进行专项审计、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路桥集团进行增资。待审计、评估报告出具

后，按公司《章程》的规定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路桥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担保额度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３７

号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核定路桥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担保额度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投资自贡市板仓工业园区及南湖生态城综合建设整体项目的议案》

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由公司独资设立四川通程建设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程公司”），以投资自贡市板仓工业园区及南湖生态城综合建设整体项目

（具体详见公司

２００７－０２２

、

２００８－００２

、

２００８－００３

和

２００８－００５

号公告）。由于国家宏观调控力度不断加大，金融

危机持续恶化等客观条件的变化和影响，自贡市板仓工业园区及南湖生态城综合建设整体项目已经不再具

备实施的条件，会议审议同意公司终止《投资协议》的履行和该项目的实施，与自贡市政府签订《关于终止

＜

板仓工业园区及南湖生态城综合建设整体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

＞

的协议书》，并按相关规定对通程公司进行

清算和注销。

目前，自贡市高新区管委会现已代表自贡市政府，将通程公司为该项目前期共计投入的

１５０

万元项目建

设资金，对通程公司予以如数退还，即公司目前已与自贡市政府就该项目的投资事宜已经结算完毕。由此，

该投资项目的终止，不会给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铁投集团支付公司债券担保费用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３８

号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公司控股股东铁投集团支付公司

债券担保费用的关联交易公告》。

因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孙云先生和杨川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赵泽松、周本宽、盛毅和高晋康先生已在会前就上述事项出具了书面意见，表示同意。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３９

号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会议通知》。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作为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在我们所了解的事实范围内，就公司以下事

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路桥集团参股巴广渝高速公路项目的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投资参股巴广渝高速公

路项目。路桥集团投资参股该项目更有利于公司获得稳定的施工收益，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决策程序合

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关于路桥集团参股叙古高速公路项目的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路桥集团参股叙古高速公路项目

ＢＯＴ

项目。路桥集团投资参股该项目更有利于公

司获得稳定的施工收益，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决策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

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细化说明的独立意见

公司控股股东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投集团”）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细化说明》，是对其之前所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内容及补充说明相关概念的明确，有利于公司施工业

务的稳定，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决策程序合法，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关于放弃宜叙高速公路投资项目控股权的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放弃宜叙高速公路投资项目控股权，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决策程序合法，没有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关于路桥集团与铁投集团联合投资宜叙高速公路项目的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路桥集团参股宜叙高速公路项目

ＢＯＴ

项目。路桥集团投资宜叙高速公路

ＢＯＴ

项目，

有利于公司获得更多的施工份额和收益，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决策程序合法，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关于路桥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担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按照《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核定的上述担保额度属于正常生产经营的合理需要，决策

程序合法、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关于向铁投集团支付公司债券担保费用的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按本次债券的存续年限，根据铁投集团担保的债券实际发行总额，每年向铁投集团支付百分

之零点五（

０．５％

）的担保费用，预计每年担保费用不超过

７５０

万元。决策程序合法、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路桥集团投资参股巴广渝高速公路

ＢＯＴ

项目的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巴中至南充至广安高速公路

ＢＯＴ

项目。

●

投资金额：

１５．８８

亿元。

●

关联人回避事宜：因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

投资参股的前置条件：该项目现经核准的业主仍为铁投集团，变更巴广渝公司为项目法人的事宜

还需取得四川省发改委的核准批复；同时，路桥集团参股巴广渝公司还需招标人的同意。

●

特别风险提示：

１

、市场风险：如遇市场情况变化，材料价格上涨或施工过程中工期延误从而导致项目投资成本增大，会

对施工利润及项目投资收益产生影响。由施工方承担的成本增加会削减施工利润，由投资人承担的成本增

加会加大初始投资，导致项目回收期延长，从而降低项目整体收益。

２

、政策性风险：如遇到国家对于高速公路收费政策进行调整，会对该项目收费收入产生影响，从而影响

项目的整体投资收益。

３

、可能影响公司损益的风险：路桥集团按

３０％

的比例参股巴广渝公司，根据会计政策，将按权益法进行

核算，若项目亏损较大或亏损期限较长，可能会对公司的损益产生影响。

一、对外投资概述

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投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中标巴

中至南充至广安高速公路

ＢＯＴ

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并全资设立了四川巴广渝高速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巴广渝公司”），拟作为项目法人，负责该项目的投资与建设。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本公司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按

照项目资本金

３０％

的比例出资

１５．８８

亿元（含注册资本金，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分批到位）投资巴中至南充至广

安高速公路

ＢＯＴ

项目。同时，路桥集团先行按巴广渝公司注册资本（目前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以

４

，

２８６

万元的金额

增资，增资完成后，巴广渝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４

，

２８６

万元，其中铁投集团出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占

７０％

，路桥集团出

资

４

，

２８６

万元，占

３０％

。巴广渝公司后续增资根据工程进度按股权比例同比进行。

此项投资构成了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孙云先生和杨川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公司四位独立董

事在会前出具了独立意见表示同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对本项投资事项的表决结果为：

９

票同

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项投资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成立，注册资本

９０

亿元，法定代表人孙云，经

营范围为铁路、公路、港口、码头、航道的投资、建设及管理；铁路、公路、港口、码头、航道、机场、市政基础设

施的施工；铁路、公路、水运项目的勘察、设计、技术咨询；工程监理；工程机械销售；进出口业。（以上项目不

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铁投集团总资产

７１１．４２

亿元，净资产

１７６．０８

亿元，营业收入

２２７．３１

亿元，净利润

１．０６

亿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项目法人的基本情况

四川巴广渝高速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成立，系铁投集团独资设立，注册资本

１

亿元，

法定代表人孙云，经营范围为高速公路经营、管理、项目投资等。

２

、项目的基本情况

巴中至南充至广安高速公路是四川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中重要的南北纵向干线公路和进出通道，在区域

路网中居于重要地位。该项目路线起于巴中市元潭镇，于岳池县伏龙镇张家祠堂附近，接重庆市规划建设的

重庆至广安高速公路。项目全长约

２０８

公里，全线采用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８０

公里

／

小时，路基

宽度

２４．５

米。全线设特大桥

５４０

米

／１

座，大中桥

３０

，

６８０

米

／１４８

座，特长隧道

４

，

１３０

米

／１

座。

该项目估算总投资

１７６．４４

亿元，其中项目资本金为

５２．９３

亿元，铁投集团出资

３７．０５

亿元，占

７０％

，路桥集

团出资

１５．８８

亿元，占

３０％

。上述资本金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分批到位，初步资金到位计划安排方案为：项目建

设期每年到位金额占总金额的比例分别为

４０％

、

４０％

和

２０％

，其中资本金和银行贷款按照

３０％

：

７０％

的比例同

比例到位。项目建设工期

３

年，计划于

２０１５

年建成运营。现该项目正积极进行前期工作，目前已完成概算批

复。

根据该项目工可报告测算，该项目在经营期内的税后净现值

１０２．６６

亿元，内部收益率

８．７８％

，资本金内

部收益率

９．１％

，投资回收期

２１．８９

年。

四、投资参股方案

目前，对巴广渝公司正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进行审计，预计审计结果将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出具。巴广渝公司尚未开展具体经营活动，预计经审计的账面价值不会与其注册资本产

生较大差异，故双方协商同意路桥集团先行按巴广渝公司注册资本（目前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

：

１

的标准以

４

，

２８６

万元的金额增资，增资完成后，巴广渝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４

，

２８６

万元，其中铁投集团出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占

７０％

，

路桥集团出资

４

，

２８６

万元，占

３０％

。巴广渝公司后续增资根据工程进度按股权比例同比进行。

鉴于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不确定因素，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路桥集团在巴广渝公司投资

建设过程中，如因项目概算总投资变动等原因需增加或减少投入项目资本金，可以按出资比例为限增加或

减少相应的项目资本金。但是，如果增加概算投资的比例超过

１５％

时，则需按照按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

董事会、股东大会另行审定。

该项目现经核准的业主仍为铁投集团，变更巴广渝公司为项目法人的事宜还需取得四川省发改委的核

准批复；同时，路桥集团参股巴广渝公司还需招标人的同意。路桥集团以获得前述核准或同意，为投资参股

项目的前置条件。

五、投资参股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经过公开招投标，路桥集团已中标为该项目大部分标段的施工总承包方，路桥集团参股成为该项目

法人的股东，能够促使投资、施工的更好协调，有利于公司获得稳定的施工利润。

２

、根据该项目工可报告测算，该项目具有一定的投资效益，参股该项目在经济效益上可行。

由于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本公司与关联方将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公司不因此类交易而

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

、市场风险：如遇市场情况变化，材料价格上涨或施工过程中工期延误从而导致项目投资成本增大，会

对施工利润及项目投资收益产生影响。由施工方承担的成本增加会削减施工利润，由投资人承担的成本增

加会加大初始投资，导致项目回收期延长，从而降低项目整体收益。

２

、政策性风险：如遇到国家对于高速公路收费政策进行调整，会对该项目收费收入产生影响，从而影响

到项目的整体投资收益。

３

、可能影响公司损益的风险：路桥集团按

３０％

的比例参股巴广渝公司，根据会计政策，将按权益法进行

核算，若项目亏损较大或亏损期限较长，可能会对公司的损益产生影响。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在会前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路桥集团投资参股该项

目更有利于公司获得稳定的施工收益，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决策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四川南江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合作开发南江非金属矿及铜铁矿项目的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增资控股四川南江新兴矿业有限公司

６０％

的股权等。

●

投资金额：

１４

，

０６９．２９

万元。

●

特别风险提示：

１

、市场风险：鉴于公司首次进入矿业领域，且与公司当前经营业务关联度不高，存在一定风险；矿业权

价值和开发效益尚存在不确定性，现有地质工作成果与资源储量实际值可能存在差异、基础储量与实际可

采储量可能存在差异。

２

、投资建设审批风险：标的资产中部分相关矿产资源仅有探矿权，项目开发还需按相关规定履行报建

程序，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与四川南江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南江非金属矿及铜铁矿项目的议案》。 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与四

川南江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矿集团”）合作开发南江非金属矿及铜铁矿项目。同意公司和南矿集

团以南矿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四川南江新兴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公司”）为平台公司，由公司以评估

值为参考依据，用现金对新兴公司增资，以持有新兴公司

６０％

股权，南矿集团在新兴公司中持股比例为

４０％

；

并由增资后的新兴公司收购南矿集团所持四川领航石墨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航公司”）和南江县磊

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磊鑫公司”）各

１００％

的股权。

此项投资在董事会的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事项相关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合作对方的基本情况

四川南江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法人代表为岳俊聪，注册资本

１３

，

０３０．６７

万元，注册地址：南江县南

江镇光雾山大道红星段

４５８

号，经营范围：开采、销售铁矿石（包括铁精矿、高炉原矿、高炉块矿），石材、物资

仓储转运，饮食、住宿服务，副食品、石油成品油、烟（零售）酒糖、粮油及制品。销售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汽车

设备配件、矿山电器设备配件、钢材，农副产品（除专营）收购、销售，矿产品收购，石灰矿销售，计量称重。截

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５７

，

７３６．６０

万元，净资产

２６

，

７３０．０６

万元，营业务收入

３６

，

１８７．１８

万元，净利润

３

，

２４６．０８

万元。

２

、合作方案所涉各公司的基本情况

（

１

）四川南江新兴矿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法人代表为岳俊聪，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南江县南

江镇光雾山大道红星段

４５８

号，经营范围：矿产品销售。新兴公司为南矿集团全资子公司，拥有霞石探矿权及

钾长石探矿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兴公司总资产

３

，

３１０．４０

万元，净资产

１

，

０８４．３８

万元，营业收入

４９．５５

万

元，净利润

－６３４．０６

万元。

（

２

）四川领航石墨制品有限公司：该公司法人代表为魏建刚，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南江县坪

河乡建材工业园，经营范围：石墨制品加工、销售；矿山电器、矿山设备及配件销售。领航公司为南矿集团全

资子公司，拥有石墨采矿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领航公司总资产

３

，

４８６．７７

万元，净资产

２

，

９１０．１６

万元。该

公司目前尚未开展具体经营活动，目前尚无营业收入。

（

３

）南江县磊鑫矿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法人代表为岳俊聪，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南江县南江镇

光雾山大道红星段

４５８

号，经营范围：铁矿石选矿；销售：铁精矿、矿山电器、矿山设备及配件。磊鑫公司为南

矿集团全资子公司，拥有磊鑫山铜铁矿探矿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磊鑫公司总资产

２

，

８００．２４

万元，净资

产

４９８．４９

万元。磊鑫公司目前尚未开展具体经营活动，现无营业收入。

三、对外投资方案的主要内容

经公司与南矿集团商定的方案为：

１

、经评估，合作范围内的新兴、领航、磊鑫三家公司评估值为

１３

，

７１６．１２

万元，双方协商作价为

１３

，

４４８．８２

万元。

２

、公司按照持股比例以

８

，

０６９．２９

万元对新兴公司增资，新兴公司由原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持有新兴公司

３

，

０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持股比例为

６０％

；南矿集团持有

２

，

０００

万元注册资

本，持股比例为

４０％

。

３

、由增资后的新兴公司以

４

，

０６９．２９

万元的价款，收购南矿集团所持领航公司和磊鑫公司各

１００％

股权。

４

、双方商定，后期项目深加工还需投入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按持股比例需出资

６

，

０００

万元，南矿集团

按持股比例出资

４

，

０００

万元。

根据上述方案内容，公司开展本合作事项，累计需投入

１４

，

０６９．２９

万元。上述增资扩股及股权收购工作

完成后，即以新兴公司为平台开展矿产深加工项目的建设与经营活动。

５

、双方确认，对南矿集团下属另一控股子公司南江县霞石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霞石矿业公司”）

拥有的采矿权及相关事项作出如下安排 ： 霞石矿业公司现拥有霞石采矿权 （采矿证号 ：

Ｃ５１００００１０１０１２７１２００９４５６９

），南矿集团承诺尽快协调、督促霞石矿业公司将其所持霞石采矿权转让至增资

后的新兴公司或其子公司；在完成采矿权转让前的过渡期内，由双方另行签订协议，处理霞石矿业公司的生

产经营问题。

６

、新兴公司现有霞石探矿权（探矿证号：

Ｔ５１１２００８０７０３０１０７１２

）已过期，南矿集团承诺尽快办理完成该

探矿权有效期的延长手续或申办采矿权证。

７

、因历史原因，新兴公司出资收购的部分土地、房屋权属仍登记于其他单位名下，南矿集团承诺尽快协

调相关部门将相应土地、房屋权属登记至增资后的新兴公司名下，并同时将其中土地的使用权类型由“划

拨”变更为“出让”。

四、交易标的资产价值情况

１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公司委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对新兴公司、领航公司、磊鑫公司进行

审计，并已出具专项审计报告。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账面净资产 报告文号

新兴公司

３１

，

９７８

，

０８８．９２ ２２

，

３６２

，

７７２．６６ ９

，

６１５

，

３１６．２６

中瑞岳华专审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３１６７

号

领航公司

３４

，

２６１

，

１９３．２３ ５

，

８４８

，

８７０．０８ ２８

，

４１２

，

３２３．１５

中瑞岳华专审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３１６９

号

磊鑫公司

２６

，

０３３

，

５０２．９４ ２１

，

１０２

，

９００．００ ４

，

９３０

，

６０２．９４

中瑞岳华专审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３１６８

号

合计

９２

，

２７２

，

７８５．０９ ４９

，

３１４

，

５４２．７４ ４２

，

９５８

，

２４２．３５

２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新兴公司、领航公司、磊鑫公司股权价值

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净资产值 评估值 报告文号

新兴公司

９６１．５３ ７

，

９６３．４１

川华衡评报〔

２０１２

〕

１７２

号

领航公司

２８４１．２３ ７

，

７４９．１８

川华衡评报〔

２０１２

〕

１７１

号

磊鑫公司

４９３．０６ －１

，

９９６．４６

川华衡评报〔

２０１２

〕

１７３

号

合计

４２９５．８２ １３

，

７１６．１２

五、合作项目的矿业权情况

１

、新兴公司：（

１

）霞石：现有探矿权，证号：

Ｔ５１１２００８０７０３０１０７１２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目前正办理

探矿权有效期延长或采矿权登记手续。该探矿权证登记的勘探面积为

３．８９

平方公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中国建筑

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四川总队对该矿进行了扩大详查地质工作，对

Ⅱ１

、

Ⅱ２

、

Ⅳ

、

Ⅵ

、

Ⅶ１

、

Ⅷ

号矿体进行了

资源量估算，其结果为：霞石矿资源量（

３３２＋３３３

）资源量

３８４．１

万吨，其中（

３３２

）资源量

２０２．９

万吨，（

３３３

）资源

量

１８１．２

万吨。

（

２

）钾长石：现有探矿权，证号：

Ｔ５１３００９０１０３０２２８３７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４

日。该探矿权证登记的勘探

面积为

３．２６

平方公里。现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四川总队正在对矿区进行详查，待详查工作结束

后， 则可按审批后的详查储量办理采矿许可证。 矿区普查评价时提交钾长石资源量

３３３＋３３４

资源量

１１１７

万

吨。

霞石主要用于玻璃、陶瓷制品生产及化工、油漆、涂料、橡胶、塑料行业，有助熔和增加玻璃熔体流动性

的作用，是玻陶制品和精细化工行业的新材料。

钾长石作为平板玻璃及各种玻璃制品原料，可降低玻璃熔化温度，节约纯碱，也是生产各种陶瓷、糖瓷、

电瓷的坯料和釉料的主要原料。

２

、领航公司：拥有石墨采矿权，证号：

Ｃ５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７７１２００２９７２５

，有效期至

２０３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该采矿证登

记的开采面积

０．６６５４

平方公里，生产规模为

８

万吨

／

年。最近一次地质工作是由四川地矿局物探队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３０

日提交的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核实的保有资源量为：矿石量

３２３．５８５６

万吨，碳矿物量

４７．０４３４

万吨。其中，

坪河矿区矿石量

３１４．２４

万吨（矿物量

４５．４９８

万吨）；向阳坡矿区矿石量

９．３４５６

万吨（矿物量

１．５４５４

万吨）。

四川省西南大地工程物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出具了 《四川省坪河石墨矿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

石墨广泛应用于冶金、机械、石油、化工、核工业、国防等领域，现主要用途为：制造耐火材料、导电材料、

耐磨材料和润滑剂、密封材料、耐腐蚀材料及隔热、耐高温、防辐射材料等。近年来，石墨制品行业呈现出由

初级产品向深加工方向发展的趋势，如高纯石墨、石墨乳、石墨烯、核石墨等，已成为高科技领域中新型复合

材料的重要原料。

３

、磊鑫公司：拥有磊鑫山铜铁矿探矿权，证号：

Ｔ５１１２００８１２０２０２１２１１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探矿

权证登记的勘探面积为

２．５４

平方公里。

１９８０

年

１０

月由四川地矿局

４０７

地质队提交了初步普查报告（原报告名

称为四川省旺苍县李家河磁铁矿区茅坡子矿段）。该报告提交

Ｄ

级储量

５３０．５

万吨，经四川省地质局以川地质

发（

１９８０

）

６８０

号文批准表内

Ｄ

级储量

９７．８

万吨（

ＴＦｅ２２．３７％

），表外

Ｄ

级

２５２．６

万吨（

ＴＦｅ１２．１７％

），合计

Ｄ

级

３５０．４

万吨（

ＴＦｅ１５．０２％

）。目前，该矿正由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

Ｏ

五地质队进行详查工作。

针对上述矿业权情况，公司聘请了四川省鑫铁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铁公司”）就上述矿产项

目的地质资源复核工作编制了《四川省南江县坪河石墨矿调查及技术经济评价报告》与《四川省南江县坪河

霞石矿调查及技术经济评价报告》。报告结论为：通过实地调查、核对，坪河石墨矿区矿石资源量

３２３

万吨、矿

物量

４７

万吨的结论基本可信；坪河霞石矿区扩大详查所获取的资源量明确可靠。报告建议：在后续的生产过

程中可安排进一步的地质工作查明矿层情况，扩大资源储量。

对于坪河钾长石（地质详查阶段）与磊鑫山铜铁矿（地质普查阶段），可在取得相关部门对现有地质工作

成果的审批意见后，安排相应的地勘、工程可研、初设等工作，以启动项目建设。

六、项目初步经济评价

根据鑫铁公司报告，项目初步经济评价结果如下：

石墨：石墨项目产品方案是中高碳细粒晶质石墨粉，含固定碳

≥９０％

，粒度

≤－２００

目，产品标号为

ＬＺ

（

－

）

７４９０

、

ＬＺ

（

－

）

４５９０

。主要用于导电、耐磨材料和精深加工项目基料。项目规划采矿能力

３０

万吨

／

年，选矿能力

３０

万吨

／

年，年产

３．３５

万吨

－２００

目以下细晶质中碳石墨精粉。项目总投资

１３６９０．２９

万元。其中：基建投资

１２９４１．７９

万元，生产流动资金

７４８．５０

万元。项目建设期

２

年，生产期

７

年，投资回收期

６．４４

年。财务评价认为：项目年销售

收入

１３４００

万元，

９

年评估期内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１２．８７％

，财务净现值大于零，项目有一定盈利能

力。

霞石：霞石项目产品方案是霞石矿精粉。主要用于生产高端玻璃、陶瓷制品，以及化工、油漆、涂料、橡

胶、塑料等精细化工行业。项目规划采矿能力

１５

万吨

／

年，选矿能力

１５

万吨

／

年，年产

１１．９５

万吨霞石精粉。项目

总投资

９９４９．４２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８９４９．４２

万元，流动资金

１０００

万元。项目建设期

１

年，生产期

２１

年，投资回

收期

４．６

年。财务评价认为：项目年销售收入

８３６５

万元，

８

年评估期内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２２．０９％

，

财务净现值大于零，项目有一定的盈利能力。

钾长石与铜铁矿目前尚处于勘探阶段，暂不具备技术经济评价条件；待取得钾长石与铜铁矿地质工作

成果、办理采矿许可手续后，即可启动项目投资开发工作。

七、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带来积极影响，有利于

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八、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

、鉴于公司首次进入矿业领域，且与公司当前经营业务关联度不高，存在一定风险；矿业权价值和开发

效益尚存在不确定性，现有地质工作成果与资源储量实际值可能存在差异、基础储量与实际可采储量可能

存在差异。

２

、标的资产中部分相关矿产资源仅有探矿权，且霞石探矿权已到有效期，需办理有效期延长或采矿权

登记手续；同时，合作项目开发还需按相关规定履行报建程序，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南江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南江非金属矿及铜铁矿项目项目合作协议

书（草案）》

３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１６９

号、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１６７

号和

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１６８

号报告

３

、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川华衡评报〔

２０１２

〕

１７１

号、川华衡评报〔

２０１２

〕

１７２

号和川华衡评报

〔

２０１２

〕

１７３

号专项评估报告

４

、《四川省南江县坪河石墨矿调查及技术经济评价报告》与《四川省南江县坪河霞石矿调查及技术经济

评价报告》

５

、相关矿业权证书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路桥集团投资参股叙古高速公路

ＢＯＴ

项目的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四川叙永至古蔺高速公路

ＢＯＴ

项目。

●

投资金额：

６．１８

亿元。

●

关联人回避事宜：因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

投资参股的前置条件：该项目现经核准的业主仍为铁投集团，变更叙古公司为项目法人的事宜还

需取得四川省发改委的核准批复；同时，路桥集团参股叙古公司还需招标人的同意。

●

特别风险提示：

１

、市场风险：如遇市场情况变化，材料价格上涨或施工过程中工期延误从而导致项目投资成本增大，会

对施工利润及项目投资收益产生影响。由施工方承担的成本增加会削减施工利润，由投资人承担的成本增

加会加大初始投资，导致项目回收期延长，从而降低项目整体收益。

２

、政策性风险：如遇到国家对于高速公路收费政策进行调整，会对该项目收费收入产生影响，从而影响

项目的整体投资收益。

３

、可能影响公司损益的风险：路桥集团按

２１．４４％

的比例参股叙古公司，根据会计政策，将按权益法进行

核算，若项目亏损较大或亏损期限较长，可能会对公司的损益产生影响。

一、对外投资概述

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投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中标叙

永至古蔺高速公路

ＢＯＴ

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并全资设立了四川叙古高速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叙古公司”），拟作为项目法人，负责该项目的投资与建设。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按照项目资

本金出资

６．１８

亿元（含注册资本金，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分批到位）投资叙永至古蔺高速公路

ＢＯＴ

项目；此外，

泸州市人民政府将按安排平台公司（以下简称“泸州市政府”）累计出资

４．１２

亿元与路桥集团同时对项目进

行投资。即路桥集团先行按叙古公司注册资本（目前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以

３

，

３３６

万元的金额增资，泸州市政府按

叙古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以

２

，

２２３

万元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叙古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５

，

５５９

万元，其中铁

投集团出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占

６４．２７％

， 路桥集团出资

３

，

３３６

万元， 占

２１．４４％

， 泸州市政府出资

２

，

２２３

万元，占

１４．２９％

。叙古公司后续增资根据工程进度按股权比例同比进行。

此项投资构成了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孙云先生和杨川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公司四位独立董

事在会前出具了独立意见表示同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对本项投资事项的表决结果为：

９

票同

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项投资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成立，注册资本

９０

亿元，法定代表人孙云，经

营范围为铁路、公路、港口、码头、航道的投资、建设及管理；铁路、公路、港口、码头、航道、机场、市政基础设

施的施工；铁路、公路、水运项目的勘察、设计、技术咨询；工程监理；工程机械销售；进出口业。（以上项目不

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铁投集团总资产

７１１．４２

亿元，净资产

１７６．０８

亿元，营业收入

２２７．３１

亿元，净利润

１．０６

亿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项目法人的基本情况

四川叙古高速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成立，系铁投集团独资设立的项目公司，注册资

本

１

亿元，法定代表人王忠林，经营范围为高速公路经营管理、项目投资等。

２

、项目的基本情况

叙永至古蔺高速公路项目是四川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出川的重要通道。该项目

起于纳黔高速公路距离原震东互通

４

公里处的灯盏坪，止于古蔺县二郎镇岔角滩。项目全长约

６６

公里，全线

采用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设计速度

８０

公里

／

小时， 路基宽度

２４．５

米。 全线设特大桥

２５１２

米

／４

座， 大桥

１８１２６

米

／７２

座，特长隧道

３９１５

米

／１

座。

该项目估算总投资

８２．３８

亿元，其中项目资本金为

２８．８３

亿元，铁投集团拟出资

１８．５３

亿元，占

６４．２７％

，路

桥集团拟出资

６．１８

亿元，占

２１．４４％

，泸州市政府出资

４．１２

亿元，占

１４．２９％

。上述资本金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分批

到位， 初步资金到位计划安排方案为： 项目建设期每年到位金额占总金额的比例分别为

２０％

、

３０％

、

３０％

和

２０％

，其中资本金和银行贷款按照

３５％

：

６５％

的比例同比例到位。项目建设工期

４

年，计划于

２０１６

年建成运营。

现该项目正积极进行前期工作，目前已完成概算批复。

根据该项目工可补充报告测算，该项目在运营期内的税后净现值

２２．４９

亿元，内部收益率

６．７％

，资本金

内部收益率

７．４４％

，投资回收期

２７．５８

年。

该项目采用

ＢＯＴ

方式建设， 铁投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通过公开招标以

２９

年

３３０

天的收费期成功中标为该

项目投资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铁投集团全资设立叙古公司，负责该项目的投融资、建设、经营管理及移交等工

作。

四、投资参股方案

目前，对叙古公司正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进行审计，预计审计结果将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召开前出具。叙古公司尚未开展具体经营活动，预计经审计的账面价值不会与其注册资本产生较

大差异，故双方协商同意路桥集团先行按叙古公司注册资本（目前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

：

１

的标准以

３

，

３３６

万元的

金额增资，结合泸州市政府的增资情况，本次增资完成后，叙古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５

，

５５９

万元，其中铁投集团

出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占

６４．２７％

，路桥集团出资

３

，

３３６

万元，占

２１．４４％

，泸州市政府出资

２

，

２２３

万元，占

１４．２９％

。叙

古公司后续增资根据工程进度按股权比例同比进行。

鉴于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不确定因素，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路桥集团在叙古公司投资建

设过程中，如因项目概算总投资变动等原因需增加或减少投入项目资本金，可以按出资比例为限增加或减

少相应的项目资本金。但是，如果增加概算投资的比例超过

１５％

时，则需按照按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董

事会、股东大会另行审定。

该项目现经核准的业主仍为铁投集团，变更叙古公司为项目法人的事宜还需取得四川省发改委的核准

批复；同时，路桥集团参股叙古公司还需招标人的同意。路桥集团以获得前述核准或同意，为投资参股项目

的前置条件。

五、投资参股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该项目正招标施工总承包方，路桥集团已进行投标。路桥集团具有公路工程总承包特级资质，且在高

速公路施工业务方面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和人才、技术优势，中标的可能性较大。若路桥集团中标，能够促

使项目投资、施工的更好协调，有利于公司获得稳定的施工利润。

２

、根据该项目工可补充报告测算，该项目具有一定的投资效益，参股该项目在经济效益上可行。

由于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本公司与关联方将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公司不因此类交易而

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

、市场风险：如遇市场情况变化，材料价格上涨或施工过程中工期延误从而导致项目投资成本增大，会

对施工利润及项目投资收益产生影响。由施工方承担的成本增加会削减施工利润，由投资人承担的成本增

加会加大初始投资，导致项目回收期延长，从而降低项目整体收益。

２

、政策性风险：如遇到国家对于高速公路收费政策进行调整，会对该项目收费收入产生影响，从而影响

到项目的整体投资收益。

３

、可能影响公司损益的风险：路桥集团参股叙古公司，根据会计政策，将按权益法进行核算，若项目亏

损较大或亏损期限较长，可能会对公司的损益产生影响。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在会前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路桥集团投资参股该项

目更有利于公司获得稳定的施工收益，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决策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路桥集团与铁投集团联合投资

宜叙高速公路

ＢＯＴ

项目的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宜宾至叙永高速公路

ＢＯＴ

项目。

●

投资金额：

８．０１

亿元。

●

关联人回避事宜：因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

投资项目的前提条件：路桥集团与铁投集团组成的投资联合体已经确定成为该项目投资人中标侯

选人第一名，最终能否成为该项目投资人尚存在不确定性。路桥集团以联合体中标为投资项目的前提条件。

●

特别风险提示：

１

、市场风险：如遇市场情况变化，材料价格上涨或施工过程中工期延误从而导致项目投资成本增大，会

对施工利润及项目投资收益产生影响。由施工方承担的成本增加会削减施工利润，由投资人承担的成本增

加会加大初始投资，导致项目回收期延长，从而降低项目整体收益。

２

、政策性风险：如遇到国家对于高速公路收费政策进行调整，会对该项目收费收入产生影响，从而影响

到项目的整体投资收益。

３

、可能影响公司损益的风险：路桥集团按

３０％

的比例投资项目，根据会计政策，将按权益法进行核算，

若项目亏损较大或亏损期限较长，可能会对公司的损益产生影响。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同意公司全

资子公司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按照项目资本金

３０％

的比例出资

８．０１

亿

元（含注册资本金，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分批到位），投资四川宜宾至叙永高速公路

ＢＯＴ

项目（以下简称“项

目”）。同时，路桥集团拟根据项目进度情况与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投集

团”）按照投标联合体约定的出资比例共同设立项目公司，即拟成立的项目公司路桥集团与铁股集团的持股

比例分别为

３０％

和

７０％

。

鉴于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不确定因素，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路桥集团在项目公司投资建

设过程中，如因项目概算总投资变动等原因需增加或减少投入项目资本金，则路桥集团可以按出资比例为

限增加或减少相应的项目资本金。但是，如果增加概算投资的比例超过

１５％

时，则需按照按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由董事会、股东大会另行审定。

此项投资构成了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孙云先生和杨川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公司四位独立董

事在会前出具了独立意见表示同意。

此项投资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二、联合体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成立，注册资本

９０

亿元，法定代表人孙云，经

营范围为铁路、公路、港口、码头、航道的投资、建设及管理；铁路、公路、港口、码头、航道、机场、市政基础设

施的施工；铁路、公路、水运项目的勘察、设计、技术咨询；工程监理；工程机械销售；进出口业。（以上项目不

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铁投集团总资产

７１１．４２

亿元，净资产

１７６．０８

亿元，营业收入

２２７．３１

亿元，净利润

１．０６

亿元。

三、项目简介及联合投资方案

（一）项目简介

宜宾至叙永高速公路

ＢＯＴ

项目位于川、滇、黔三省结合部的宜宾市和泸州市境内，项目包含宜宾至叙永

高速公路和宜叙、宜渝高速公路连接线两部分。其中，宜宾至叙永高速公路是《四川省高速公路网规划（

２０１１

年调整方案）》新增的

７

条东西横向路线之一———宜宾至习水高速公路的一段，其定位为通过贵州与珠三角、

北部湾联接的一条出川达海大通道， 支撑川南经济区成为四川经济发展的次增长极和支撑煤炭能源基地、

白酒产业化基地建设。连接线是宜宾市规划的城市过境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功能是进一步优化

宜宾市周边高速公路网络，连接宜叙高速与宜渝高速，将宜叙高速接入高速公路网，方便高速公路间的交通

流转换，提升整体路网效益。项目全长约

１１０．０６

公里，全线采用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８０

公里

／

小时，路基宽度

２４．５

米。

根据项目工可报告测算，该项目在运营期内的税后净现值为

２５．３２

亿元，内部收益率为

６．８８％

，资本金内

部收益率为

７．９８％

，投资回收期为

２５．９３

年。

（二）联合投资方案

该项目采用

ＢＯＴ

方式建设， 项目估算总投资

１０６．７８

亿元， 资本金按国家规定不少于总投资的

２５％

，即

２６．７０

亿元，铁投集团拟出资不少于

１８．６９

亿元，占

７０％

，路桥集团拟出资不少于

８．０１

亿元，占

３０％

。上述资本金

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分批到位。项目建设工期

３

年，计划于

２０１６

年建成运营。目前，路桥集团与铁投集团组成的

投资联合体以

２９

年

１１

月

２８

天的收费期成为该项目投资人中标侯选人第一名，路桥集团与铁投集团正积极开

展相关工作。

若招标单位最终确定路桥集团与铁股集团组成的投资联合体成为该项目的投资人，经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路桥集团将按照项目计划的投资方案，与铁投集团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

司，并开展与该项目投资相关的其它工作。同时，为进一步增加项目投资效益，铁投集团及路桥集团已就该

项目的合作事宜与项目招标人进行了多次磋商，争取获得该项目相关的投资优惠条件。

路桥集团与铁投集团组成的投资联合体已经确定成为该项目投资人中标侯选人第一名，最终能否成为

该项目投资人尚存在不确定性。路桥集团以联合体中标为投资项目的前提条件。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路桥集团成为该项目的投资人，根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以及项目招标文件的相关内容，路

桥集团可不通过招投标直接成为项目的施工总承包方，从而获取稳定的施工利润。

２

、据项目工可报告测算，该项目具有一定的投资效益，投资该项目在经济效益上可行。

由于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本公司与关联方将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公司不因此类交易而

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

、市场风险：如遇市场情况变化，材料价格上涨或施工过程中工期延误从而导致项目投资成本增大，会

对施工利润及项目投资收益产生影响。由施工方承担的成本增加会削减施工利润，由投资人承担的成本增

加会加大初始投资，导致项目回收期延长，从而降低项目整体收益。

２

、政策性风险：如遇到国家对于高速公路收费政策进行调整，会对该项目收费收入产生影响，从而影响

到项目的整体投资收益。

３

、可能影响公司损益的风险：路桥集团按

３０％

的比例投资项目，根据会计政策，将按权益法进行核算，

若项目亏损较大或亏损期限较长，可能会对公司的损益产生影响。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在会前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路桥集团投资宜叙高速

公路

ＢＯＴ

项目，有利于公司获得更多的施工份额和收益，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决策程序合法，没有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７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定路桥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有关董事会召开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现场方式在公司十楼会议室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孙云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路桥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

担保额度的议案》。

２

、核定全资子公司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内部担保额度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考虑到路桥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需要，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对路桥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核定

２０１３

年全年担保额度，具体如下：

单位：亿元人民币

序号 提供担保方 被担保方

核定的

担保额度

１

路桥集团 四川川交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５０

２

路桥集团 四川路桥华东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３．６０

３

路桥集团 四川路桥盛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０．８０

４

路桥集团 四川路桥桥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９．８０

５

路桥集团 重庆双碑隧道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００

６

路桥集团 四川视高天府新区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８．５０

７

路桥集团 四川自隆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５０．１３

８

路桥集团 四川内威荣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４１．７３

９

川交公司 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１０

路桥集团 路桥集团下属子公司新增订单需求

２０．００

合计

１７０．０６

亿元

注：上表中核定的四川自隆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四川内威荣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的担保额度，主

要用于该两家公司的项目贷款，所取得贷款将根据项目的建设进度在三年建设期中分批发放。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云，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１２

号，注册资

本：十五亿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对外承包工程：公路工程、桥梁工程、铁路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水利

水电工程等。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

，

８７６

，

８５２．６０

万元， 净资产

３８６

，

４８３．２０

万元， 营业收入

１

，

６３２

，

６２８．６１

万元，净利润

５０

，

０５０．９６

万元。

２

、四川川交路桥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黄金平，注册地址是四川省广汉市北海路。注册资本：贰亿

壹仟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公路、桥梁施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３９８

，

１７９．１５

万元，净资产

５０

，

７６９．８５

万元，净利润

２

，

３３３．４９

万元，营业收入

４３３

，

４１９．３９

万元。

３

、四川路桥华东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如刚，注册地址是成都蛟龙工业港双流园区管委会

大楼内，注册资本叁仟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公路、桥梁施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６２

，

９９７．６１

万

元，净资产

７

，

０５１．１９

万元，净利润

２

，

２４０．２９

万元，营业收入

６１

，

５１０．０６

万元。

４

、四川路桥桥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蔡乐军，注册地址是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

１２

号四川路

桥大厦

５

层，注册资本壹亿叁仟壹佰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公路、桥梁施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１０１

，

０７１．６３

万元，净资产

１２

，

３７６．２２

万元，净利润–

２

，

０７８．９８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３０

，

８７６．３２

万元。

５

、重庆双碑隧道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孙云，注册地址是沙坪坝区六洞村

６３

号附

４

号，注册资

本贰亿壹仟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重庆双碑隧道工程建设。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６１

，

６２０．５８

万元，

净资产

５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由于双碑隧道工程正在建设中，尚未实现收入。

６

、四川视高天府新区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冉铮海，注册地址是仁寿县视高经济开发区，

注册资本：叁亿伍仟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视高起步区基础设施建设。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总资产

１７

，

５０１．１８

万元，净资产

１７

，

５００．００

万元，由于视高项目正在建设中，尚未实现收入。

７

、四川自隆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熊国斌，注册地址是自贡市汇东新区通达路

１９４

号，注

册资本伍仟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自贡至隆昌高速公路投资、建设、经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总资产

６

，

０７４．４２

万元，净资产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由于自隆高速项目正在建设中，尚未实现收入。

８

、四川内威荣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熊国斌，注册地址是内江市东兴区新民村高庙子航

空工业部六

０

七所内，注册资本伍仟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内江至威远至荣县高速公路投资、建设、经营。截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总资产

５

，

０２２．４９

万元，净资产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由于内威荣高速项目正在建设中，尚未实现

收入。

三、内部担保额度的主要内容

上述核定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可提供的担保额度，具体发生的担保金额，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上述担保仅限于路桥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在银行办理综合授信业务（主要包括贷款、票据、保函、资信

证明等）提供担保的事项。

本次预计路桥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包括现有担保、 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的展期或者续保，

担保期限将根据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确定。在上述额度以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人负责处理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应的担保协议， 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若

本项担保议案获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有效期为一年。

上述担保为路桥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可提供的担保最高额度， 超过上述额度或者条件的担保事项，按

照现行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另行审议。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为路桥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内部担保， 公司董事会结合上述各被担保公司的经营情况、资

信状况等因素综合分析后，认为本次担保不存在风险，担保对象具有足够偿还债务的能力，且各被担保公司

均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此同意上述内部担保额度。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路桥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内部担保事项，在会前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核定

的控股子公司内部担保额度，属于正常生产经营的合理需要，决策程序合法、合理，并符合《公司章程》的规

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担保总额（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为

４６

，

９３０．４０

万元，占公司净资产的

１３．６１％

。路桥集团对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１

，

０２２

，

５００

万元。前述担保均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

支付公司债券担保费用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本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公开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

民币

１５

亿元（含

１５

亿元）的公司债券，公司控股股东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投

集团”）为本公司本次发行的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实际发行的公司债券总额，保证范围包括本次发行债券的本金、利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担保期限为本次债券存续期及到期日后六个月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铁投集团支付公司

债券担保费用的议案》。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以铁投集团担保的公司债券实际发行总额（含本金及未按时支付

利息、违约金等）为计价基础，按本次债券的存续年限，每年向铁投集团支付百分之零点五（

０．５％

）的担保费

用，预计每年担保费用不超过

７５０

万元。

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孙云先生和杨川先生回避表决，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在会前出具

了独立意见表示同意。

二、关联方介绍

１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成立，注册资本

９０

亿元，法定代表人孙云，

经营范围为铁路、公路、港口、码头、航道的投资、建设及管理；铁路、公路、港口、码头、航道、机场、市政基础

设施的施工；铁路、公路、水运项目的勘察、设计、技术咨询；工程监理；工程机械销售；进出口业。（以上项目

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７１１．４２

亿

元，净资产

１７６．０８

亿元，营业收入

２２７．３１

亿元，净利润

１．０６

亿元。

三、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１

、被担保的债券种类、数额及期限

本合同的主债权为经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并经中国

证监会核准发行的公司债券，债券发行总额（即票面总额）不超过

１５

亿元人民币。本次债券实际数额以发行

人在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范围内实际发行的公司债券总额为准；债券的品种以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募集

说明书（下称“《募集说明书》”）规定的实际发行的公司债券品种为准。

２

、保证范围

担保人担保范围包括本次债券的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和其他应支付

的费用。

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除为行使或实现本合同项下的担保权实际发生的合理费用可列入前款规定的实

现债权的费用外，其对发行人已经发生的（若有）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其他债权、索赔权或请求权（包括但

不限于其保荐及承销本次公司债券的任何费用及佣金、担任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发生的任何报酬及费

用）均不在本合同担保的范围之内。

３

、保证方式

担保人承担保证的方式为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即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规定的

债券期限届满，未对本次债券的持有人履行付息或还本付息义务时，本次债券的持有人可以要求发行人履

行债务，也可以要求担保人履行保证责任。

４

、发行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发行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为《募集说明书》载明的发行条款所规定的本次公司债券的每个付息日期和本

金兑付日期。

５

、保证期间

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本次债券存续期及到期日（包括根据本协议第

７

条约定变更后的到期日）

后六个月止，债券持有人在此期间内未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或债券持有人在保证期间主张债权后

未在诉讼时效期限届满之前向担保人追偿的，担保人免除保证责任。

６

、保证责任的承担

如发行人未在《募集说明书》规定的期限内按约定偿付本次债券本金和

／

或利息，担保人应在收到债券持

有人的书面索赔要求及相关权利凭证并核实后

１４

个工作日内， 根据本合同向债券持有人履行担保义务。债

券受托管理人依照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代理债券持有人要求担保人履行保证责任，债券受托管理

人代理债券持有人发出书面索赔要求应在其代理权限内且应为符合本合同规定的书面索赔要求。

７

、担保费用

发行人同意在本次债券存续期间内，每年向担保人支付一定的担保费用，标准如下：

每年应支付的担保费用

＝

本次债券的实际发行总额

×０．５％

担保费用支付年限

＝

本次债券的实际存续期限

上述担保费用每年的实际支付时间及具体支付方式由发行人与担保人另行商定。

截止目前，本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方案将于近期上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本公司尚未支付铁

投集团上述担保费用。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按本次债券的存续年限，根据铁投集团担保的债券实际发行总额，每年向铁投集团支付百分之零点五

（

０．５％

）的担保费用，预计每年担保费用不超过

７５０

万元。铁投集团为本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提供担保，保

障本次债券发行的顺利进行，降低发行成本。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就公司本次向控股股东铁投集团支付公司债券担保费用事宜在会前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决策程序合法、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３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之担保合同》。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

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１２

号公司十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召开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在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１２

号公司十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路桥集团参股巴广渝高速公路项目的议案》 是

２

审议《关于路桥集团参股叙古高速公路项目的议案》 是

３

审议《关于审议铁投集团避免同业竞争细化说明的议案》 否

４

审议《关于路桥集团与铁投集团联合投资宜叙高速公路项目的议案》 是

５

审议《关于审议路桥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担保额度的议案》 是

６

审议《关于终止投资自贡市板仓工业园区及南湖生态城综合建设整体项目

的议案》

否

上述有关议案的详细内容见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３２

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及参加表决；

２

、不能亲自出席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并代其

行使表决权。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四、参会方法

１

、登记手续。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请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件（股东代理人另需股东授权

委托书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件）；法人股东代理人请持股东帐户卡、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明、法人营业执照复

印件和加盖法人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至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到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１２

号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采取传真或信

函方式登记。

２

、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３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号卡、授权委托书等

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五、其他事项

登记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１２

号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书面回复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１２

号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６１００４１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５１２６０８５

传 真：

０２８－８５１２６０８４

联系人：冯振民、唐章羿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０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报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在公司十楼会议室召开， 应到

监事

７

人，实到

７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方跃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铁投集团避免同业竞争细化说明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投集团”）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细化说明》，是对铁投集团之前所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及补充说明相关概念的明确，更有利于增强公

司的主营业务，保障公司获得稳定的施工利润。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宜叙高速公路投资项目控股权的议案》

由于宜宾至叙永高速公路项目投资额较大，仅凭公司目前的资金能力无法满足独立或以控股方式投资

的要求，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与铁投集团组成联合体，

并由路桥集团以参股的方式实施该项目，符合公司的情况和发展需要。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路桥集团与铁投集团联合投资宜叙高速公路项目的议案》

会议审议同意路桥集团放弃宜宾至叙永高速公路项目控股权，并同意路桥集团按照项目资本金

３０％

的

比例出资

８．０１

亿元（含注册资本金，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分批到位）投资项目。路桥集团成为项目投资人，可直

接成为项目的施工总承包方，从而有利于公司获取稳定的施工利润，保障公司施工业务的顺利开展。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１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报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日前，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接到有关业主单位发来的项目中标通知书，现将有关中标项目的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本公司中标的项目

巴中至南充至广安（川渝界）高速公路工程项目路面土建

３

标段（

ＴＪ３

），中标价

１

，

２９０

，

００２

，

１１０

元，工期

３６

个月。

二、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路桥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中标的项目

１

、巴中至南充至广安（川渝界）高速公路工程项目路面土建

１

标段（

ＴＪ１

），中标价

３

，

３８１

，

７７２

，

５８２

元，工期

３６

个月。

２

、巴中至南充至广安（川渝界）高速公路工程项目路面土建

２

标段（

ＴＪ２

），中标价

２

，

７５３

，

２８６

，

９８８

元，工期

３６

个月。

３

、巴中至南充至广安（川渝界）高速公路工程项目路面土建

６

标段（

ＴＪ６

），中标价

８８６

，

１５５

，

７２３

元，工期

３０

个月。

４

、 路桥集团与川交公司联合中标： 巴中至南充至广安 （川渝界） 高速公路工程项目路面土建

７

标段

（

ＴＪ７

），中标价

７３８

，

５９７

，

２９８

元，工期

３６

个月。

５

、海西高速公路网沈海复线柘荣至福安段路基土建工程施工

Ａ７

标段，中标价

４００

，

７６９

，

６６６

元，工期

７３０

日历天。

上述中标合同累计金额为

９

，

４５０

，

５８４

，

３６７

元。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将按照上述中标通知书的要求，及时与相关业主签订上述施工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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